
《关于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措的通知》

相关措施的改善建议（代表建议 095）

刘斌

就近日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发布的《关于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措的通

知》区内民营企业家均进行了深刻的学习，我作为一名创业二十年的老兵高度认可和支持该

通知的内容，通知中明确了民营企业的地位同时，结合近期发布相关措施，激励了企业未来

发展的信心。当然这里还有很多问题，以下是我结合自身对企业发展和孵化器服务中小微企

业的经历，并感受到一些还需进步提升的地方。

建议：

1、 中小微民营企业近几年金融银行业对贷款审批和额度都有了一定改善，但基于实体

产业和科技企业创新投入主要以一年内贷款周期为主，相对三至五年的长期贷款较少。同时

之前每年短期贷款无本续贷产品申请条件限制比较多，能否后续对符合条件的公司开放更多

中长期贷款产品。由于之前相关银行产品比较少，能否后续对于信誉高的企业可以更便捷申

请无还本续贷的服务。

2、 企业融资贷款大部分还是抵押或应收票据或应付款供应链模式，对于科技研发性或

创新企业投融资的过桥贷款，银行目前出台的产品还较少，对于医疗、互联网、新能源及新

材料等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金融产品是否可以根据行业类型或企业发展特征，出台更多以知

识产权或商誉为代表的无形资产抵押产品。

3、 企业征信还需继续深度加强类似个人征信模式，实现多部门数据共享，不仅提升银

行贷款对于高科技创新企业征信审批科学性同时也为企业之间商业经营合作提供参考依据。

4、上海作为全国平均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关于个人所得税的代征点是否可以调增至

10000 元，不仅可以为民营企业大部分员工增加可支配收入，留住人才，同时刺激消费都有

较大的益处。

5、对于民营企业发展遇到公平准入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拖欠中小微企业

贷款的现象，是否全国可以统筹设立类似上海的“12345”综合服务热线，便于企业遇到类

似问题可以通过服务热线找到相关的上级监管部门给予协调和监督解决。

6、关于法制保障能否除了减少非必要的行政处罚外，地方设立专门的法律公益支持服

务热线，便于民营企业遇到不合理的行政处罚时可以咨询和提请诉讼，还可以对民营企业的

普法学习提供支持帮助，促进区域营商环境优化。化市容局加强指导。


